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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脱贫组〔2018〕173号

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

关于下达2018年伊川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

资金分配意见的通知

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县财政局：

伊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《关于申请拨付2018年伊川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请示》收悉，根据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《关于印发<伊川县农村危房清零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伊脱贫组〔2018〕89号）文件，结合我县贫困户危房改造工作实际，经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研究决定，现将2018年伊川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13500000元予以下达。并提出如下要求：

县住建局对危房改造项目负第一责任。负责项目的规划设计、组织实施、监管、验收及资金使用管理工作，按照相关规定抓紧时间，高质量、高标准执行，及时发现和解决项目建设中出现的问题。

二、县住建局严格按照危房改造的标准建设项目，坚决杜绝错改、漏改现象的发生；项目完工后，按照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《关于印发<伊川县财政扶贫项目全流程管理制度>的通知》（伊脱贫组〔2017〕185号）文件规定，建立项目台账、规范整理项目资料。

三、本批资金纳入《伊川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使用管理办法（伊政办〔2017〕27号）》管理，实行专款专用，严禁以任何理由挪用、截留和挤占资金。

五、县财政局自接到本文件之日起10个工作日将本批资金安排到位。
2018年9月12日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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